
 

 

 

湘城院发〔2020〕40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南城市学院校领导、二级学院 

院领导联系系（教研室）工作制度》的 

通    知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湖南城市学院校领导、二级学院院领导联系系（教研室）

工作制度》经 2020 年 6 月 4 日的校长办公会讨论研究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湖南城市学院 

2020 年 6 月 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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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城市学院校领导、二级学院院领导 

联系系（教研室）工作制度 

系（教研室）是学校教学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学校

开展教学科研工作的基层组织。为促进系（教研室）“五化”“三

力”建设，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 

一、任职要求 

联系系（教研室）的领导，应具有高级职称，在所从事的学

科专业领域具有较深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素养，有明确的学科专业

研究方向和较高的学术水平，能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教学理念，对

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方法等进行创新性指导。 

二、主要工作职责 

（一）联系系（教研室）校领导主要工作职责 

1.发挥领导示范带动作用，指导和督促系（教研室）落实立

德树人标准，提升教师队伍政治素质，厚植爱国主义情怀； 

2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和业务能力提升，强

化师德师风教育，引导教师“以本为本”，回归教学； 

3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推进教学改革，开展“五化”“三力”建

设； 

4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开展“双一流”建设，打造品牌学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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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牌专业、品牌课程。 

（二）联系系（教研室）院领导主要工作职责 

1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制订和落实专业建设发展规划及学期工

作计划； 

2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开展“一流课程”、“一流专业”、“一流

学科”建设，打造专业品牌； 

3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制（修）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； 

4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完善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教师个人培养

计划，开展团队建设； 

5.指导系（教研室）之间及学院之间的交流与合作，推广其

他系（教研室）先进经验做法，推进与行业、企业的合作，开展

有特色的教学研究活动。 

 

 

 


